
僑光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執行校務研究計畫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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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2 年 11 月 21 日校務研究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推動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鼓勵本校教師投入不同層級之校務研究議題，依

據本校運用教育部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分配辦法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符合補助核配基準之專任教師。 

第 三 條  教師申請補助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申請及執行期間： 

第一梯次：申請時間為每年十一月十五至十一月三十日，執行期間為次年二

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第二梯次：申請時間為每年三月十五至三月三十一日，執行期間為同年六月

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二、經費補助：每案以補助新臺幣八萬元為上限，經費支用依照「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四點附件二「教育部補(捐)助及

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相關規定辦理，但申請之計畫如有編列設備

費及人事費用，不予補助。 

三、申請議題：依校務研究辦公室所公告及教師自訂與校務研究相關之議題為

限。從事性別議題研究者，得優先補助之。 

四、申請及審查程序：由計畫主持人提出申請，送所屬系、中心及學院主管核

可，經校務研究辦公室彙整送初審，並於校務研究委員會議決後，報請校

長核准。 

五、主持人應按時程檢附下列資料，並繳交至本校校務研究辦公室： 

（一）計畫申請時：補助教師執行校務研究計畫申請表、完整計畫書內容。 

（二）校務研究委員會決議後：補助教師執行校務研究計畫同意書。 

（三）計畫結案截止日後一個月內：結案書面報告及其電子檔案一份。 

六、限制：  

（一）同一計畫，不得重複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若經查證有重複申請或疑

似抄襲、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除移送相關單位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議處外，經查證屬實後，主持人應全額退還已領取之獎助金，並於

二年內不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二）經核准執行之計畫，無正當理由不得擅自變更計畫主題，主題之變

更，若已嚴重偏離原核准計畫，計畫主持人應繳回已核銷之補助經

費。 

（三）每位教師每年執行件數以二件為限，逾期繳交資料、資料不全或申請

議題不符者，不予受理。 

（四）獲補助教師需配合參與校務研究辦公室舉辦之計畫成果展示、期中報

告交流會、工作坊及發表會等相關活動。 

七、經費核銷：七月三十一日前發生之單據，應於本校會計室公告期限內檢據

核銷完畢，八月至十月發生之單據應於十一月三十日前檢據核銷完畢。 

 



第 四 條  獎助校務研究議題競賽：  

一、申請及審查程序：每年由校務研究辦公室公告徵件，由 2年內校務研究結

案報告教師提出申請，應備妥申請表與規定應檢附之相關資料及成果，於

徵件截止日前送至校務研究辦公室完成報名程序，經審查委員會評選，由

校務研究委員會會議議決。 

二、獎助方式：每次競賽獎助第一名最高獎助四萬元；第二名最高獎助三萬

元；第三名最高獎助二萬元；佳作(若干名)最高獎助一萬元。 

三、獲獎義務：獲獎教師需參加相關校務研究研討會，以探索創新校務議題、

促進校務行政革新、並提升本校形象。 

前項第一款審查委員會由校務研究委員視當年度申請議題互推五人組成。 

第 五 條  本辦法獎補助經費原則以當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款所編列預算為限，必要時得經

本校校務研究委員會會議決議，由其他相關經費支給。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校務研究委員會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